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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财政局下发的《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为加强我单位预算绩效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益，经本单位研究决定，成立了绩效管理自评领导小组，由主任任组长，分管财务副主任任副组长，财务室、各相关股室为成员，专门负责本次绩效自评工作。以绩效考核的各项文件精神为指导，以整体绩效支出为内容，对各项支出的质量指标，数量指标，指标内容进行一一的评价考核打分，取得一定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我单位在资金使用上一直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本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收支，按照财经制度的有关要求，做到专款专用，专人保管，保证资金使用的合规性。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2022年度安排机构编制监管经费10万元、高阳县机构编制监管（劳务派遣）4万元。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1、机构编制监管经费明细:办公费10万元。
[bookmark: _GoBack]2、高阳县机构编制监管（劳务派遣）明细：劳务费4万元。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严格按照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规范各项经费的开支。资金使用规范，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保障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3） 工作开展情况
1、 整体梳理本县各部门三定方案。根据市委编办和县委有关要求，年后我办全体工作人员迅速回归到工作岗位，成立了“三定核查领导小组”，董艳杰任组长，周志英任副组长，刘丹阳、李男为小组成员。目前，35个单位的三定方案初步审查已完成，现在针对单位间职责不清楚、不明确的情况进行汇总，并逐一梳理，通过查阅市委编办相关文件、吸取相邻县（区）的亮点做法查漏补缺，已把梳理出来的问题整理成表格报市委编办审查。
2、 创新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管理督办机制。对事业单位改革中所涉及的新组建、撤并单位，主动与相关部门和单位沟通，按政策规定及时办理设立、变更、注销登记，不给改革留尾巴，确保改革到位，完全落地，为改革画上圆满句号。
3、科学设置机构。设立了高阳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高阳县互联网信息服务中心（高阳县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高阳县经济责任审计服务中心、高阳县民族宗教事务服务中心、高阳县党员教育服务中心（高阳县干部档案服务中心）、高阳县光荣院、高阳县邮政业安全中心、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股等八个事业单位；在高阳县烈士陵园加挂高阳县高蠡暴动纪念馆牌子；在县文物保护所加挂县布里留法工艺学校旧址博物馆牌子。
4、制定关于试点医院人员控制数管理办法（试行）。行人员控制数管理的公立医院（下称试点医院），变编制管理为人员控制数管理、变审批管理为备案管理、变事前审批为事中事后监管。人员控制数方案由试点医院根据核定标准自主提出，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县委编办备案。
5、调整规范开发区管理机构、印发开发区“三定”规定。明确开发区机构规格为副处级。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为加强和规范我单位专项资金管理，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依据相关的法律和规定，制定专项资金使用办法。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符合财政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遵循公开公平、突出重点、专款专用、注重绩效的原则。
1、项目立项：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符合相关要求，设定的绩效目标合理，绩效指标细化、明确、清晰、可衡量。
2、资金落实：资金落实到位情况良好。
3、业务管理：管理制度健全、制度执行有效、项目质量可控。
4、财务管理：管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合规、财务监控有效。
5、项目效益：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调查，我单位全部项目预算合理，预算项目与工作活动相关。绩效目标设置科学，绩效指标明确，可以准确反应项目目标完成情况，可细化、量化，可衡量。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专项资金使用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管理制度》和其他相关规定执行，此次绩效评价过程未发现有截留、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
我单位切实做到财务管理健全规范，没有发生违法违规现象，我单位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严格控制专项资金的开支，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
今后我单位会继续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组织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严格管理控制经费支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创新管理手段，用新思路、新方法，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用制度管项目，用制度管资金，杜绝一切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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